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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聊城市公布第二批2024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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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高唐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查处吴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
专用权案

2024年4月11日，高唐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吴某侵犯他人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作出责令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的决定，没收违法
侵权商品，罚款4万元的行政处
罚。

2024年3月22日，高唐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接到公安局案件移送
函 ，当 事 人 吴 某 销 售 的 标 有

“NSK”“INA”和“FAG”品牌的轴
承座，涉嫌假冒“NSK”“INA”和

“FAG”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经查，
上述商标持有人未授权当事人生
产、销售、仓储带有“NSK”“FAG”
和“INA”等系列商标的产品。当
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
的规定，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既损害了商标权利人的利
益，又误导、欺骗消费者，侵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的查处，有
利于提升大众对于知识产权保
护、商标维权的认知，增强商家尊
法守法的意识，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切实织牢织密知识产
权保护网。

案例二：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部查处山东某检
测有限公司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
告、冒用资质认定标志案

2024年4月7日，聊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依法对
山东某检测有限公司出具不实检
验检测报告、冒用资质认定标志
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
罚。

2024年1月3日，开发区市场
监督管理部接到线索，山东某检
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经查，山东某
检测有限公司构成了“出具不实
检验检测报告”和“冒用资质认定
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检验检
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开发
区市场监管部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行政处罚。

该案的查处，进一步加强了
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督促各
检验检测机构强化主体责任，规
范检验检测行为，促进企业守法
经营，营造公平有序的检验检测
市场环境。

案例三：聊城江北水城旅游
度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度假
区某家电部销售质量不符合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案

2024年2月，聊城江北水城旅
游度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度假
区某家电部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为依法作出没
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的行政处罚。

2023年12月,聊城江北水城

旅游度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
到抽检报告，显示度假区某家电
部经营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
项目不符合GB17761-2018标准
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查，
当事人构成销售不符合质量安
全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第十三条,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
九条，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便捷又
环保的交通工具，深受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电动自行车的质量直
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出行安全，把
好电动自行车“质量关”至关重
要。本案中，市场监管部门坚持重
拳出击，持续加大专项执法力度，
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案例四：临清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查处临清市唐园镇某牛肉店
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疫的肉
品及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案

2024年5月14日，临清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法对临清市唐园镇
某牛肉店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验
检疫的生牛肉及未建立食用农产
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
进行查处，依法作出罚款和没收
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疫的生牛肉
的行政处罚。

2024年3月7日，临清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临清市唐
园镇某牛肉店进行现场检查。执
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区冷鲜柜中
发现生牛肉，当事人不能提供涉
案牛肉的检验检疫合格证书等材
料。当事人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
验检疫生牛肉及未建立食用农产
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
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临清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
政处罚。

市场主体经营未经检验检疫
的牛肉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破坏了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给守法经营者带来不
利影响，还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给人民群众带来安全隐患。

案例五：东昌府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查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案

2024年5月16日，聊城市东昌
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聊城市某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
告、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使用格式条款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 . 1万元
的行政处罚。

2024年1月23日，聊城市东
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
报线索，称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宣传发布

“唯一一家”等广告内容。经查，
当事人自2024年1月2日开始在
某电商平台发布“聊城唯一一家
本地快转快租平台”等广告内
容，但不能提供相应依据。当事
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调查还发现，当事人
2023年12月15日印制《广告发布
协议》，从2024年1月2日开始使
用，该《广告发布协议》中第六条
内容“本协议一式二联、双方各
执一份，经双方共同签字盖章后
生效，本协议不得退款。”当事人
上述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的规定。聊城市东昌府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
款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对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当前，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
媒体进行购物消费已被广大消费
者所接受认同，本案中在某电商
平台发布的“聊城唯一一家本地
快转快租平台”等广告容易误导
消费者，谋取竞争优势，属于典型
的虚假宣传行为。当事人还从自
身利益出发制定了不公平格式条
款，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
正常的消费秩序。该案的查处，有
力震慑了行业内同类型违法人
员，更好地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
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近日，
聊城市特检院围绕“弘扬科学家
精神，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活动
主题开展了科技周系列活动，普
及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展示特检
科技融合成就与科技创新成果。

5月25日，市特检院积极参加
聊城市科技周启动仪式，工作人
员采取发放宣传册、操作和讲解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现
场解答群众关于特种设备安全问
题等方式与群众互动，展示了检
验检测能力和水平，向群众科普
了特种设备基本知识及安全常
识，使群众能够近距离观察、了解
和认识特种设备。

5月27日，工作人员走进湖西
社区，开展电梯安全知识科普宣
传活动。向群众发放曳引与强制
驱动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
道安全使用须知和应急措施宣传
手册，现场答疑解惑如何正确使
用电梯和被困电梯应该如何求救
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普及特

种设备安全知识。
5月28日，开展实验室开放日

活动，邀请30多家企业工业锅炉
使用单位负责人和锅炉水质管理
人员现场参观交流特检院实验
室，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锅炉检验
及水质检测有关标准规范，耐心
演示化验的操作步骤，认真指导
结果计算和结论判定，为企业水
质化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
疑答惑，进一步强化了锅炉使用
安全意识，提高了安全使用技能
和管理水平。

近年来，市特检院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
的支撑作用，以创新赋能行业发
展。“科技周”期间，市特检院应用
2023年度聊城市重点科研项目
“危险化学品球形储罐检测平台”
圆满完成四台974立方米的球形
储罐检验任务，并拍摄宣传视频，
对科研成果进行讲解演示、应用
和推广，充分展示了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科技创新成就，为行业发
展特检贡献力量。

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聊城市特检院组织开展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系列活动

2024年以来，聊城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民生领域群众反应强烈、社会舆论关注的突出问题，重拳打击食品相
关产品质量、商标侵权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查办一批案件，现公布第二批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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